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包号
	包名称
	采购包预算金额（万元）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1
	心理健康科普宣传
	34.176
	负责统筹微信公众号、服务号、视频号、快手号的平台日常运营，提升内容质量。通过视觉设计、短视频制作、专家直播等形式，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传，提升公众心理健康意识等，详见第五章 采购需求

	2
	精防岗位技能演练活动
	20
	承办2026年精神卫生防治岗位技能大赛；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方面：比赛设置策划、设计制作宣传材料、活动空间选择及布置、音响视频设备的使用调试、人员安排、线上直播、线上比赛小程序技术支持及运营维护、比赛主持、赛程维持流畅、全过程图文信息及数据记录、通过网络新媒体宣传、赛后成绩统计等相关事宜等，详见第五章 采购需求


二、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和地点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至11月30日截止。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详见第六章 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三、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精神卫生综合管理，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设备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产品、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需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提供的服务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二）具体要求

01包：心理健康科普宣传

1.项目背景

心理健康是全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人民群众幸福安康与社会和谐稳定。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等相关要求，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满足群众对心理健康知识与服务的需求，依托新媒体平台，开展权威、专业、普惠的心理健康科普宣传，不断优化传播渠道、扩大服务覆盖面。

2.项目目标 

通过采购专业服务团队，负责微信公众号、服务号、视频号、快手号等新媒体平台的内容策划、设计、宣传推广及日常运维服务。树立平台专业权威的良好形象，提升用户粘性与公信力，吸引更多群众关注与信任，切实扩大心理健康科普宣传的覆盖面与影响力。

3.主要任务 

3.1微信公众号与服务号日常内容策划

3.1.1编制微信公众号、服务号年度运维方案，方案应结合采购人工作重点及心理健康科普工作需求，明确栏目规划、内容方向、发布节奏及专题策划思路。

3.1.2负责微信公众号、服务号菜单栏规划设计，围绕采购人重要活动和工作动态策划制作特色专题专栏，并根据需求及时设置与更新。

3.1.3微信公众号和服务号链接制作不少于200条，撰写并发布原创科普文章不少于50篇。

3.1.4设计宣传海报、条漫、长图、单页等线上平面类产品，以及漫画、动画等宣传产品不少于5种；其中，完成漫画3条；动画2部，累计时长不低于120秒。

3.2微信公众号风格改版设计 

对微信公众号和服务号进行风格改版设计，涵盖关注引导图、尾图等页面，打造契合心理健康宣传的风格。

3.3视频号与快手账号运营维护 

3.3.1编制视频号、快手账号年度运维方案，明确内容规划、拍摄计划、发布节奏、推广策略及直播相关安排。

3.3.2负责北京精神卫生视频号、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快手号日常运营维护，拍摄制作视频类宣传产品不少于30条，单条视频时长不少于1分钟，按计划在上述平台定期发布。

3.3.3负责科普直播的策划与执行工作，邀请精神卫生相关专家进行科普直播不少于14场；提供专业拍摄场地、专家化妆、拍摄、统一片头片尾制作、字幕制作及后期剪辑等相关服务。同步从直播素材中剪辑提炼短视频知识片段不少于140条，单条视频时长不低于1分钟，并按计划发布。

3.4多平台宣传推广 

提升影响力维护，通过多渠道运营推广扩大宣传覆盖面；结合时节及特定活动制作宣传内容，运维媒体矩阵，持续拓宽宣传范围。

4.第三方服务机构要求 

4.1具备专业的内容策划、设计制作、平台运营及推广团队，能够高效整合资源，按时保质完成本项目全部任务，具备快速响应突发宣传任务的应急处理能力。

4.2项目团队配置不少于10名相关服务人员，核心岗位包含项目经理、文案策划、视觉设计师、视频制作编导、剪辑、拍摄、同期声文字校对、新媒体平台运营专员等。所有人员须熟悉心理健康领域专业术语，能与采购人高效沟通；具备2年以上政务新媒体或心理健康领域服务经验，熟悉各大新媒体平台运营规则和算法；拥有较强的文案撰写、创意策划能力，以及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平台负面信息的能力。

4.3人员稳定性保障：合同期内，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更换项目经理、文案策划、视觉设计师及新媒体运营专员等核心成员；项目执行期间，根据采购人工作需要，必要时配备至少1名固定驻场运营专员，专职配合采购人开展日常对接、内容审核、任务执行等工作。

4.4建立并部署规范的内容存档系统，对项目执行过程中所有发布素材（文字、图片、视频源文件等）进行分类存档，确保素材可追溯、可调取，满足采购人后续查阅与使用需求。

4.5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已建立完善的财务制度、人员管理制度、项目管理规范等，能够保障项目有序推进。

4.6严格遵守采购人宣传工作要求，严格履行预算相关规定，主动配合采购人开展项目经费支出审查工作，自觉接受采购人及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4.7严格落实信息安全管理要求，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将本项目相关信息、材料用于本项目以外的其他宣传渠道，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项目相关内容。

4.8本项目宣传用品设计成果、制作完成的宣传用品及宣传样片的所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均归采购人所有。

4.9自行或委托他人印制宣传用品、宣传样片所制作的母版和原版，其所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所有权）均归采购人所有。

4.10若为完成本项目需使用他人作品、肖像的，须提前取得原作者、著作权人、肖像权人的合法有效授权，确保相关方对设计制作成果无任何异议；同时，须向采购人出示许可使用合同或其他有效许可证明文件，杜绝版权、肖像权纠纷。

4.11合同签订之日起，宣传方案经双方确认后，须严格按照商定时间节点执行；对于采购人提出的修改或补充意见，须在约定时限内及时响应并落实到位。 

5.验收标准 

项目服务期满后，供应商须提交完整的项目总结报告及相关成果佐证材料。采购人组织专家评审会，进行综合评审验收，评审合格即为项目验收通过。

02包：精防岗位技能演练活动

1.项目背景

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精神，提升北京市精神卫生防治人员职业技能，围绕“健康中国行动”主题并结合精神卫生重点工作，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

2.项目目标

完成2026年精神卫生防治岗位技能大赛的活动工作

3.主要任务

3.1承办2026年精神卫生防治岗位技能大赛

技能大赛开展的形式经策划与委托方达成一致后具体进行执行实施，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方面：比赛设置策划、设计制作宣传材料、活动空间选择及布置、音响视频设备的使用调试、人员安排、线上直播、线上比赛小程序技术支持及运营维护、比赛主持、赛程维持流畅、全过程图文信息及数据记录、通过网络新媒体宣传、赛后成绩统计等相关事宜。

3.2活动方案

3.2.1提供整体活动方案：包括复赛、决赛的详细流程设计、赛制规则、评分机制、时间节点安排、安全保障等。

3.2.2主题策划：结合岗位技能与演练主题，充分运用智能化手段，赋能整个演练活动等。

3.2.3宣传策划方案：制定不同阶段的宣传策略，重点突出精神卫生与心理健康相关知识的传播目标。

3.3宣传资料设计制作

3.3.1视觉设计：主视觉海报、选手风采展板、嘉宾席卡、背景板、证书、奖杯等全套物料设计。

3.3.2宣传品：活动H5、海报、宣传片等。

3.3.3印刷制作：按要求完成上述物料的打样、印刷、运输及现场摆放。

3.4赛事技术支持及运营维护

3.4.1技术支持：搭建复赛、决赛答题/评分系统、大屏实时计分展示、抽题或情景模拟等智能化交互系统。

3.4.2运营维护：比赛期间全程技术值守，7*24小时保障系统稳定运行，处理突发故障。

3.4.3后台数据处理：选手得分、排名自动计算与存储，支持导出成绩报表，确保数据准确、可追溯。

3.4.4服务器租赁与网络支持：提供稳定可靠的云服务器或本地服务器，保障活动现场网络带宽（含备用网络），满足直播、数据交互需求。

3.5活动执行

提供活动空间、场景布置、资料物品及相关设备等内容；邀请专业主持人，结合主题完成活动；提供影像服务；

3.6宣传推广

通过新闻报道、短视频、图文推送等形式，持续传递相关核心知识点与活动亮点。

3.7活动总结

及时撰写活动总结，为采购人提供相关总结内容及活动数据报告。

4.服务需求

4.1具备举办大型活动的经验，承担过心理健康宣传推广活动经验。

4.2供应商应有设计、策划、统筹、美工、编导、摄像人员等具有相关专业技术经验的人员，能流畅的对精神卫生防治职业技能大赛进行设计及实施，具备开展视频拍摄的技术能力及合作、执行、沟通的能力。

4.3供应商在履行合同期间，应根据采购人需求安排相应专业人员配合方完成相应工作，具备开展精神/心理健康宣传服务的技术能力及合作、执行、沟通能力。必要时根据采购人需求，供应商需提供不少于1名固定驻场人员，配合采购人工作。

4.4有一定的宣传渠道及资源，与电视台、广播电台等传统媒体及网络媒体、新媒体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4.5管理制度健全，具有伦理守则、保密制度、财务制度、人员管理制度、管理规范等管理制度。

4.6满足采购人的宣传工作要求，须严格履行预算的相关规定执行，配合采购人审查项目经费支出情况，接受采购人或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4.7确保项目相关信息和材料的使用及保存安全，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将相关材料信息用于本项目以外的其他宣传渠道，不得向第三方泄露本项目相关内容。

4.8项目宣传用品设计成果及制作完成的宣传用品/宣传样片的所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

4.9自行或委托他人印制宣传用品/宣传样片而制作的母版/原版的所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和所有权，归采购人所有。

4.10为完成项目而使用他人作品/肖像的，应保证原作者/著作权人/肖像权人对约定的设计制作成果无任何异议；同时，应向采购人出示与原作者/著作权人/肖像权人签订的作品和/或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或其他许可使用证明。

4.11合同签订日起，宣传方案确定后，按双方商定时间执行，对于采购人提出的修改或补充意见，执行方应及时予以回应。

5.验收标准

供应商提交项目总结报告，采购人组织专家评审会，从方案设计、组织执行、响应程度、活动效果等方面进行评审验收。
